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6月2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高管变更类型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2.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副总经理

高国鹏

工作变动

2024年6月27日

否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并

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备案。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9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告[2017]13号）的有关规定，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基金托

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2024年6月28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诺辉健康（证券

代码：6606.HK）”按照11.312港元/股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票的后续动态，进行合理评估，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必要时

进一步确定其估值价格。

待上述股票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

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或拨打客服热线（400-888-9918）咨询相

关信息。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9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系统停机维护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将于2024年6月29日（本

周六）10:00 至14:00进行系统停机维护。届时本公司官方网站、网上交易、网上查询、微信、

官方APP、客服电话等系统将暂停服务。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若有疑问，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信

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基金经理揭诗琪女士
暂停履行职务的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德邦鑫星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德邦乐享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揭诗琪女士因休产假暂停履行基金

经理职务。

在其休假期间，德邦鑫星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相关职责由共

同管理该基金的基金经理雷涛先生与陆阳先生履行，德邦乐享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相关职责由共同管理该基金的基金经理黎莹女士与施俊峰先生履行。

上述事项将根据有关法规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6月 29日

B71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6月29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6月 28日上午 9:15一 9:
25，9:30-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长沙市银盆南路361号公司办公楼二楼多功能会议厅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詹纯新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情况

会议名称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场出席会议
的股东（代理

人）人数

16

代表公司股份
（股）

2,558,101,753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30.992134%

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
东人数

56

代表公司股份
（股）

560,828,577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6.794599%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H股股东的情况

会议名称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参 加 会 议 的A 股股东（代
理人）人数

70

代表公司股份
（股）

2,677,116,517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32.434032%

参加会议
的 H 股股
东（代 理
人）人数

2

代表公司股份
（股）

441,813,813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5.352701%
3、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香港中

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提案情况

（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提案名称

普通决议案

1、《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A股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H股2023年年度报告》

6、《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1）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2）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4年度国际核数师

（3）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与其商定报酬原则，授权管理层根据确定的原则决定具体报酬

8、《关于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授权董事长签署所有相关融资文件的议案》

9、《关于批准及授权中联重科安徽工业车辆有限公司开展保兑仓业务的议案》

10、《关于批准及授权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下游客户金融业务并对外提供担保的议
案》

11、《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2、《关于授权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

13、《关于授权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14、《关于批准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5、《关于批准并授权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16、《关于批准及授权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为客户金融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17、《关于为按揭、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买方信贷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8、《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9、《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1、《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二）本次会议的全部提案的表决均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上述提案的相关内容已于2024年3月29日、2024年5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披露，内容详见《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关于

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关于为按揭、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买方信贷业务提供担保

额度的公告》、《关于批准及授权中联重科安徽工业车辆有限公司开展保兑仓业务的公告》、

《关于批准及授权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下游客户金融业务并对外提供

担保的公告》、《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授权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业务的公

告》、《关于授权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公告》、《关于批准并授权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

机械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批准及授权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

限公司为客户金融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司章程修正案》、《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公告》、《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等

公告。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情况

决议案

1

2

3

4

5

6

7.(1)

7.(2)

7.(3)

8

9

10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同意

股份投票数
量

2,676,632,617
417,728,610
3,094,361,227
2,676,632,617

419,246,410
3,095,879,027
2,676,635,117

419,246,410
3,095,881,527
2,676,635,117

419,246,410
3,095,881,527
2,676,632,517

419,246,410
3,095,878,927
2,677,072,917

426,105,013
3,103,177,930
2,598,362,607

410,300,263
3,008,662,870
2,570,168,117

410,142,419
2,980,310,536
2,597,513,137

410,187,819
3,007,700,956
2,672,143,755

423,721,697
3,095,865,452
2,672,143,755

423,721,697
3,095,865,452
2,672,143,655

388,088,242
3,060,231,897

百分率

99.981925%
94.548563%
99.212259%
99.981925%
94.892101%
99.260923%
99.982018%
94.892101%
99.261003%
99.982018%
94.892101%
99.261003%
99.981921%
94.892101%
99.260920%
99.998371%
96.444475%
99.494942%
97.058256%
92.867233%
96.464574%
96.005090%
92.831507%
95.555534%
97.026525%
92.841782%
96.433733%
99.814249%
95.905036%
99.260488%
99.814249%
95.905036%
99.260488%
99.814246%
87.839771%
98.117995%

反对

股份投票数
量

388,300
7,761,203
8,149,503
388,300

6,243,403
6,631,703
385,800

6,243,403
6,629,203
385,800

6,243,403
6,629,203
388,300

6,243,403
6,631,703

35,800
0

35,800
6,318,999

15,804,750
22,123,749
34,513,489
15,962,594
50,476,083
7,152,369

15,917,194
23,069,563
4,932,462
2,383,316
7,315,778
4,932,462
2,383,316
7,315,778
4,932,562

38,016,771
42,949,333

百分率

0.014504%
1.756668%
0.261291%
0.014504%
1.413130%
0.212627%
0.014411%
1.413130%
0.212547%
0.014411%
1.413130%
0.212547%
0.014504%
1.413130%
0.212627%
0.001338%
0.000000%
0.001148%
0.236038%
3.577242%
0.709338%
1.289204%
3.612968%
1.618378%
0.267167%
3.602693%
0.739663%
0.184246%
0.539439%
0.234560%
0.184246%
0.539439%
0.234560%
0.184249%
8.604704%
1.377053%

弃权

股份投票数
量

95,600
16,324,000
16,419,600

95,600
16,324,000
16,419,600

95,600
16,324,000
16,419,600

95,600
16,324,000
16,419,600

95,700
16,324,000
16,419,700

7,800
15,708,800
15,716,600
72,434,911
15,708,800
88,143,711
72,434,911
15,708,800
88,143,711
72,451,011
15,708,800
88,159,811

40,300
15,708,800
15,749,100

40,300
15,708,800
15,749,100

40,300
15,708,800
15,749,100

百分率

0.003571%
3.694769%
0.526450%
0.003571%
3.694769%
0.526450%
0.003571%
3.694769%
0.526450%
0.003571%
3.694769%
0.526450%
0.003575%
3.694769%
0.526453%
0.000291%
3.555525%
0.503910%
2.705706%
3.555525%
2.826088%
2.705706%
3.555525%
2.826088%
2.706308%
3.555525%
2.826604%
0.001505%
3.555525%
0.504952%
0.001505%
3.555525%
0.504952%
0.001505%
3.555525%
0.504952%

出席并投票

股份数量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A +H

2,347,814,441
28,835,453
2,376,649,894
2,506,729,769

211,833,620
2,718,563,389
2,677,033,930

426,105,013
3,103,138,943
2,672,143,755

423,721,697
3,095,865,452
2,672,143,655

423,721,697
3,095,865,352
2,672,142,555

388,088,242
3,060,230,797
2,558,158,023

299,903,316
2,858,061,339
2,468,543,219

120,750,019
2,589,293,238
2,677,039,017

426,105,013
3,103,144,030
2,677,039,117

426,105,013
3,103,144,130
2,677,039,117

426,105,013
3,103,144,130

87.699375%

6.526607%

76.200801%

93.635438%

47.946355%

87.163325%

99.996915%

96.444475%

99.493692%

99.814249%

95.905036%

99.260488%

99.814246%

95.905036%

99.260484%

99.814205%

87.839771%

98.117959%

95.556469%

67.880023%

91.635947%

92.209032%

27.330521%

83.018630%

99.997105%

96.444475%

99.493855%

99.997109%

96.444475%

99.493859%

99.997109%

96.444475%

99.493859%

328,211,076

396,377,565

724,588,641

169,295,748

213,379,398

382,675,146

42,287

0

42,287

4,932,462

2,383,316

7,315,778

4,932,462

2,383,316

7,315,778

4,933,662

38,016,771

42,950,433

118,918,194

126,201,697

245,119,891

174,236,798

273,317,794

447,554,592

37,200

0

37,200

37,100

0

37,100

37,100

0

37,100

12.259872%
89.715974%
23.231960%
6.323809%
48.296226%
12.269436%
0.001580%
0.000000%
0.001356%
0.184246%
0.539439%
0.234560%
0.184245%
0.539439%
0.234561%
0.184290%
8.604704%
1.377089%
4.442026%
28.564452%
7.859101%
6.508375%
61.862664%
14.349618%
0.001390%
0.000000%
0.001193%
0.001386%
0.000000%
0.001189%
0.001386%
0.000000%
0.001189%

1,091,000

16,600,795

17,691,795

1,091,000

16,600,795

17,691,795

40,300

15,708,800

15,749,100

40,300

15,708,800

15,749,100

40,400

15,708,800

15,749,200

40,300

15,708,800

15,749,100

40,300

15,708,800

15,749,100

34,336,500

47,746,000

82,082,500

40,300

15,708,800

15,749,100

40,300

15,708,800

15,749,100

40,300

15,708,800

15,749,100

0.040753%
3.757419%
0.567239%
0.040753%
3.757419%
0.567239%
0.001505%
3.555525%
0.504952%
0.001505%
3.555525%
0.504952%
0.001509%
3.555525%
0.504955%
0.001505%
3.555525%
0.504952%
0.001505%
3.555525%
0.504952%
1.282593%

10.806815%
2.631752%
0.001505%
3.555525%
0.504952%
0.001505%
3.555525%
0.504952%
0.001505%
3.555525%
0.504952%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2,677,116,517

441,813,813

3,118,930,330

其中，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决议案

1
2
3
4
5
6
7.(1)

A
A
A
A
A
A
A

同意

股 份 投 票 数
量

738,093,707
738,093,707
738,096,207
738,096,207
738,093,607
738,534,007
659,823,697

百分率

99.934482%
99.934482%
99.934821%
99.934821%
99.934469%
99.994097%
89.337084%

反对

股份投票数
量

388,300
388,300
385,800
385,800
388,300
35,800

6,318,999

百分率

0.052574%
0.052574%
0.052235%
0.052235%
0.052574%
0.004847%
0.855563%

弃权

股份投票数
量

95,600
95,600
95,600
95,600
95,700
7,800

72,434,911

百分率

0.012944%
0.012944%
0.012944%
0.012944%
0.012957%
0.001056%
9.807353%

出席并投票

股份数量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2)
7.(3)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631,629,207

658,974,227

733,604,845

733,604,845

733,604,745

409,275,531

568,190,859

738,495,020

733,604,845

733,604,745

733,603,645

619,619,113

530,004,309

738,500,107

738,500,207

738,500,207

85.519680%

89.222070%

99.326711%

99.326711%

99.326697%

55.414018%

76.930421%

99.988818%

99.326711%

99.326697%

99.326548%

83.893569%

71.760138%

99.989507%

99.989520%

99.989520%

34,513,489

7,152,369

4,932,462

4,932,462

4,932,562

328,211,076

169,295,748

42,287

4,932,462

4,932,462

4,933,662

118,918,194

174,236,798

37,200

37,100

37,100

4.672967%
0.968397%
0.667833%
0.667833%
0.667847%
44.438266%
22.921863%
0.005726%
0.667833%
0.667833%
0.667996%
16.100975%
23.590858%
0.005037%
0.005024%
0.005024%

72,434,911

72,451,011

40,300

40,300

40,300

1,091,000

1,091,000

40,300

40,300

40,400

40,300

40,300

34,336,500

40,300

40,300

40,300

9.807353%
9.809533%
0.005456%
0.005456%
0.005456%
0.147716%
0.147716%
0.005456%
0.005456%
0.005470%
0.005456%
0.005456%
4.649004%
0.005456%
0.005456%
0.005456%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738,577,607

（二）表决结果

1、逐项表决情况

议案第7项涉及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并需逐项表决。

2、提案表决结果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A股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H股2023年年度报告》、《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聘

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授权董事长签署所有相

关融资文件的议案》、《关于批准及授权中联重科安徽工业车辆有限公司开展保兑仓业务的议

案》、《关于批准及授权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下游客户金融业务并对外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授权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业务

的议案》、《关于授权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关于批准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

械有限公司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关于批准并授权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

作业机械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批准及授权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

械有限公司为客户金融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等十六项提案为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普通决

议案，已获得出席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关于为按揭、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买方信贷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等五项提案为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股东代表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骁睿律师、彭思涵律师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与本公告同日于巨潮

资讯网披露。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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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632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4-38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 6月 24日以电话、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4年 6月 28日以通讯的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7名。会议由林昱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综合分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股东要求和意愿、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

制定了《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原经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不再适用。上述议案

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24年7月15日下午14:30时在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群众东路93号

三木大厦17层公司会议室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39）。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科学、持续的分红机

制，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

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制订《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具体内容如下：

一、制定股东分红回报考虑因素

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企业发展战略、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

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项目投资资

金需求、银行信贷等情况，平衡股东的短期利益和中长期利益，对利润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

从而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分红回报机制，以保证公司分红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

二、制定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基本原则

本规划的制定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并兼顾公司当年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可持续发展，在充分考虑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处理公司的

短期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关系，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保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可进行中期分红。

三、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的具体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1、公司实行同股同利的股利政策，股东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

利益分配。

2、公司应当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企业经营发展实际、股东要求和意愿、

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

状况、发展所处阶段、资金需求等情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实施积极

的利润分配政策，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3、公司可以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

利润。在公司利润分配中，公司应优先适用现金分红。

4、在年度盈利的情况下,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后,若满足了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公司应采取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在母公司有分红能力的情形下，公司最近

三年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在符合现金分

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存在

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5、公司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

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6、根据年度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充分执行现金分红政策，以及公司股本规模、

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公司可以采取股票的方式进行

利润分配。

四、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1、利润分配政策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对公司章程规

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决策审批程序依照上述规定。

2、公司应根据利润分配政策，原则上以每三年为一个周期，制订周期内分红回报规划。

制定或调整分红回报规划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拟定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批准。

3、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根据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

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意见，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分红方案，董事会应当依上述

规定进行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

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

方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5、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但不限于设立专

门的投资者咨询电话，在公司网站开设有关专栏，及时回答“互动易”上投资者提问等）主动与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

东关心的问题。

6、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亦有权就利润分配政策、分红回

报规划、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向公司提出股东大会提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政策的

提案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五、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1、因外部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需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2、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若需发生变动，应当由董事会拟定变动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再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的方式（即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

通过。

六、股东回报规划的适用周期

1、公司董事会需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本规划，并根据形势或政策变化进行及时、合理地

修订，确保其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2、未来三年，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态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要对本规划进行调整

的，新的股东回报规划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附则

1、本规划未尽事宜，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执行。

2、本规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0632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4-39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7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7月15日上午9:15～9:25，
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7月15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

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4年7月8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7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前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群众东路93号三木大厦17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1、上述提案为特别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的要求并按照审慎性原则，上述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予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提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24年6月29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参加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股权登记日的股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因故不

能出席者，可亲自签署个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代理人应出示身份证

和授权委托书（附件一）。

2、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件一）及出席人身份证。

（二）登记时间：2024年7月9日上午9:00至下午17:00。

（三）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群众东路93号三木大厦17层公司会议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二。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办法：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群众东路93号三木大厦17层

邮政编码：350005
联系人：吴森阳、江信建

电话：0591-38170632 传真：0591-38173315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投票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否□
委托方(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方居民身份证号码（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方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方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

1、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32”。投票简称为“三木投票”。

（二）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4年 7月 15日交易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
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7月15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7
月15日下午15: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

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


